
臺北市112學年度國民小學第十二屆「好學生、好品德」
演講暨說故事比賽實施計畫

113年1月29日修正通過

一、活動宗旨：推廣社會善良風俗，增進學生品德思辨與實踐能力。

二、辦理單位

（一）指導單位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、臺北市議員秦慧珠研究室

（二）主辦單位：臺北市民有國際獅子會

（三）協辦單位：國際獅子會300A3區第8專區

（四）承辦單位：臺北市大同區雙蓮國民小學

臺北市松山區松山國民小學

三、參加對象：臺北市公私立國民小學一至六年級學生。

四、比賽辦法

（一）比賽組別：

1.甲組：國小四年級至六年級參加演講比賽。

2.乙組：國小一年級至三年級參加說故事比賽。

（二）初賽：由各校自行辦理並積極宣導本比賽。

（三）複賽：由各校自初賽中遴選代表參加，全校班級數於1至39班之學校，各組可報

名1人參加；全校班級數於40班(含)以上之學校，各組可報名2人參加。

1. 報名時間︰113年3月25日(星期一)上午8時起至113年4月1日(星期一)下午4時止。

(報名表紙本及電子檔皆需於報名時間內送達)

2. 報名方式：以學校為單位報名(不接受個人報名)，於報名時間內填寫參賽報名表

（附件一）經校內核章後，以聯絡箱送至臺北市雙蓮國小學務處（064），並

email 電子檔至 minyu@mail.sles.tp.edu.tw。

聯絡人：雙蓮國小生教組長歐珉妤、電話：25570309轉1023。

3. 比賽時間：113年4月24日（星期三）至113年4月26日（星期五），上、下午場共 

計6場，上午場：08時30分至11時30分；下午場13時00分至16時00分。承辦學校

再依實際報名狀況，依序將報名者安排於其中1場參賽，名單於113年4月12日

(星期五)前公告於雙蓮國小網頁（甲、乙組詳細比賽時間視報名狀況，另行於抽 

籤會議公布，並公告於雙蓮國小網頁）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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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比賽地點：臺北市大同區雙蓮國小視聽中心及蓮馨小棧（臺北市大同區錦西街

51號，電話：25570309轉1023）。

（四）決賽暨頒獎典禮：

1.決賽時間：113年5月8日（星期三）13時至15時。

2.頒獎典禮︰113年5月8日（星期三）15時30分至17時，決賽後隨即舉行頒獎典禮。

3.活動地點︰臺北市松山區松山國小演藝廳。

五、比賽要點

（一）抽籤會議︰選手出場順序以抽籤方式決定。參賽選手請準時於規定時間內完成

報到，逾時以棄權論。

1. 複賽選手抽籤時間於113年4月10日（星期三）上午9時於雙蓮國小蓮馨小棧進

行。

2. 決賽選手抽籤時間於113年5月8日（比賽當日）中午12時20分至12時40分，決賽

選手報到後進行抽籤。

3. 因故未能參加抽籤者，將由承辦單位代為抽籤，複賽參賽名單及出場順序將公

告於雙蓮國小網頁 https://www.sles.tp.edu.tw/nss/p/index。

（二）比賽報到時間與地點

1. 複賽：

(1)報到時間︰上午場－08時00分至08時30分；

下午場－12時30分至12時50分。

(2)報到地點︰雙蓮國小。

(3)複賽預計錄取各組前20名。

2. 決賽：

(1)報到時間︰12時00分至12時40分。

(2)報到地點︰松山國小。

(3)決賽預計錄取各組前5名。

（三）評審委員會由承辦單位邀集相關專家組成。

（四）曾參加本項比賽且獲第一名者，三年內不得參加同一組別之比賽。

（五）評分標準如下

1.甲組評分標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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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1)內容45% ：自行取材，可穿插故事或個人經驗及想法，並以結構組織完整為

重點，能展現品德教育意涵與創意為主。

(2)語音45% ：咬字清晰程度、言語表達能力、說話語調語氣及現場氣氛掌握。 

(3)台風10% ：禮貌、儀容、態度、表情等綜合評比。

(4)演講限時5分鐘，在4分鐘時將聞鈴聲一響，5分鐘時將聞鈴聲二響，應即結

束，5分鐘鈴響後每超過15秒扣一分，超過30秒扣兩分以此類推。

(5)道具僅限於輔助效果，不列入評分範圍。

(6)報出校名之參賽選手，得由評審委員予以扣分。

2.乙組評分標準

(1)內容45% ：自行取材，可穿插故事或個人經驗及想法，並以結構組織完整為

重點，能展現品德教育意涵與創意為主。

(2)語音45% ：咬字清晰程度、言語表達能力、說話語調語氣及現場氣氛掌握。 

(3)台風10% ：禮貌、儀容、態度、表情等綜合評比。

(4)說故事限時4分鐘，在3分鐘時將聞鈴聲一響，4分鐘時將聞鈴聲二響，應即結

束，4分鐘鈴響後每超過15秒扣一分，超過30秒扣兩分以此類推。。

(5)道具僅限於輔助效果，不列入評分範圍。

(6)報出校名之參賽選手，得由評審委員予以扣分。

（六）如有未盡事宜，以承辦單位公告網頁訊息為準（https://www.sles.tp.edu.tw/nss/p/index）。

（七）比賽優勝名單經評審委員核定後公告之。

六、獎勵辦法

（一）參加獎：凡經報名參加複賽並確定出賽者，由主辦單位於複賽現場發放參加獎

一份以茲鼓勵。

（二）優勝獎：

1.各組第一名：獎學金8000元、獎品一份及獎狀一紙。

2.各組第二名：獎學金5000元、獎品一份及獎狀一紙。

3.各組第三至第五名：獎學金3000元、獎品一份及獎狀一紙。

4.各組優勝5名（不分名次）：獎品一份及獎狀一紙。

5.各組優選10名（不分名次）：獎品一份及獎狀一紙。

七、經費來源：由主辦及協辦單位提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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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參與比賽之學生至多由一名師長陪同，並配合校方的秩序管控，以維持比賽的公

平性。

九、防疫注意事項：依據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規定以及相關公告辦理。

十、本計畫奉核准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
十一、倘若受疫情或其他因素影響，本活動無法以實體方式辦理時，將改採線上舉行

或其他因應方案，另行公告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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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112學年度國民小學第十二屆「好學生、好品德」
演講暨說故事比賽報名表

□甲組（演講）  □乙組（說故事）
學校名稱：

班級： 性別： 姓名：

家長簽名：

(請正楷簽名)
本人簽名：

(請正楷簽名)
電話： 電話(手機)：

通訊地址：

比賽題目(應切中好學生、好品德主題)：

備註：

1.本活動影像主辦單位將於活動網站公布並保有影像非營利
使用權。

2.參賽者請著便服，請勿穿著有校名之校服。

承辦人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單位主管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校長︰

說明：
一、參加對象：臺北市公私立國民小學一至六年級學生。

(一)甲組：國小四年級～國小六年級參加演講比賽。

(二)乙組：國小一年級～國小三年級參加說故事比賽。

二、報名時間：113年3月25日(星期一)上午8時起至113年4月1日(星期一)下午4時止。
(報名表紙本及電子檔皆需於報名時間內送達)。 

三、報名方式：

(一)以學校為單位報名(不接受個人報名)，於報名時間內將參賽名單經校內核章
後，以聯絡箱送至臺北市雙蓮國小學務處（064），並 email 電子檔至
minyu@mail.sles.tp.edu.tw。聯絡人：生教組長歐珉妤25570309轉1023 

(二)參賽者請每校每人填寫一張報名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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